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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六條之一第二項

◦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
作事實者，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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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勞動權益分享
◦勞動條件(工資、工時、休假)

◦職業災害

◦職場性騷擾

◦職場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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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工資、工時、休假)
◦ 1、工作條件應明確(工資、工時、休假)

◦ 2、注意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
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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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案例
◦ 彰化養生館求職廣告「限女性」遭性平會裁罰30萬

◦前（112）年，一名男性求職者看到彰化一家泰式養生館，在臉書刊登僅
限女性應徵的美容師廣告，應徵遭拒後聲稱產生焦慮症，向法院求償8萬
元精神損失，但遭法院判決敗訴。

◦這位男性求職者事後還向彰化縣政府提出申訴，經彰化縣性別平等工作
會113年3月15日審定，養生館作為被告，PO文中「僅限女生」的行為，
違反性別工作平等第7條規定，雖然養生館主張美容服務涉及美體按摩，
女性從業者較能避免「性騷擾」疑慮，但仍被裁罰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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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案例
◦請生理假被刁難違反「性平法」 雇主不給假最高罰30萬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13條在2014年修正時，明確指出「為使
生理假的設置符合維護女性受僱者身體健康意旨，雇主不得要求提出相
關證明文件。」

◦勞工局長陳瑞嘉提醒，《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假別，雇主皆不能拒絕，
更不能有其他不利的處分。倘若雇主要求請生理假須附證明或其他形式
的刁難，都屬於違法行為，一旦經查證屬實，最高可能面臨3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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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

◦勞動契約之內容

--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
--工作內容
--工時、工資

◦工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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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
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
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
---不是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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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薪資條的內容
一、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
二、工資各項目之給付金額。
三、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得扣除項目之金額。
四、實際發給之金額。

◦加班費
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勞工於法定休息日出勤工作時，工作時間在2小
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
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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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加班費

◦計算基礎--月工資 ÷ 每月 30 天 ÷ 每天 8 小時

◦包含「經常性給予」的薪資，例如伙食津貼、職務加給等。

◦不能只用底薪計算！但不包含加班費、例假、休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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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加班費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第1、2小時），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1又1/3以上。

◦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第3~8小時），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而延長工作時間者，需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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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日加班費

◦只有在遭遇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並且雇主認為有必要繼續
工作的時候，才能夠要求員工回公司上班。

◦例假日加班第1~8小時以內（不論幾小時都算8小時），統一
給1日工資。

◦加班至第9、10、11、12小時，加班費時薪以2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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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特休假加班費
◦必須要徵得勞工同意，或是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並經勞工或工會同
意。

◦加班第1~8小時以內（不論幾小時都算8小時），統一給1日工資。

◦加班至第9、10小時，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倍，乘以
1.34倍。

◦當加班至第11~12小時，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倍，乘以
1.6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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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換補休？

◦勞基法32條之1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
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
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只有工作日加班、休息日加班可以換補休！
◦國定假日加班能否換補休，應由勞雇雙方妥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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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換補休？
◦ 事前拋棄禁止

◦ 補休實施之期限
--原則上由勞雇雙方協商。
--但不得逾特別休假年度之末日。

◦ 補休實施屆期限之處理
--不得將勞工之補休時數歸零計算。雇主仍負有依照勞工未使用完畢的各該補休
時數，其「原本」各該加班時數當時的加班費計算倍率標準，發給勞工加班費的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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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
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勞工執行職務時因勞動場所各該設施、設備或作業活動所衍生，
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所引
起之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均屬職業災害。
◦通勤災害：(1)上下班之適當時間、(2)必經途中、(3)無私人行為
及(4)無違反重大交通法令，且(5)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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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的認定標準
◦業務起因性
伴隨著勞工提供業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該潛在危險於現實
發生，且該危險之之發生與勞工之傷病具有一定因果關係。
◦業務遂行性
勞工於發生職災時，必須處於雇主所得指揮監督之狀態。
◦1、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從事工作。
◦2、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
◦3、雖在雇主支配下(受雇主命令)，但未在雇主管理(現實的監
督)下從事工作(例如受雇主之命在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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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補償
◦ 必需之醫療費用：(1)診斷費、(2)藥費、(3)住院費用、(4)醫療用品費用、(5)掛號費
及(6)其他醫師認為治療所必要之費用等。

◦ 原領工資補償：係指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 1 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若為計月
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 1 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 30 所得之金額，
為其 1 日之工資。

◦ 失能補償：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
「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

--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 喪葬費與死亡補償：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5 個月
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 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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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補償

◦雇主補償責任之抵充
◦雇主確實為勞工加保並支付社會保險之保費 (或由雇主承擔保
費而購買其他商業保險)時，得依法抵充其職災補償責任。
◦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
災害保險事故者，即屬「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之情形。
◦歷來中央主管機關之見解，均肯認由雇主負擔保費投保所得相
同性質之商業保險給付，亦得抵充雇主之補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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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相關案例
◦A就讀被告OO大學觀餐學院餐旅管理系4 年級，於102 年6 月

1 日與被告OO大學、被告XX公司，簽立系爭校外實習合作契
約書，約定A至被告XX公司XX店實習1 年，迄103年6 月30日
止。A並於102 年7 月1 日開始至XX餐廳XX店工作，擔任廚房
內場員工。

◦A於103 年2 月7 日晚間22時許自被告XX公司XX店下班後，騎
乘機車於新北市○○區○○○路臺北橋下處往蘆洲方向，撞擊
橋墩而受傷，經送醫急救，於翌日凌晨3 時11分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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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相關案例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 條第2 項第2 款：「學校為與合作機
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學校應與合作機構就下列事項，納入前條第一項
之產學合作書面契約後，始得辦理：二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
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 條第1 項：「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
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第6 
條第2 項第2 款：「雇主對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
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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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相關案例-判決結果
◦原告之訴駁回。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金（由國泰人壽承保）50萬元、實習保險（由旺旺友
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保險金50萬元。

◦勞保局之職業傷害死亡給付22萬8000元。

◦被告XX公司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金77萬及慰問金40萬元，二者合計11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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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
◦性騷擾的定義(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
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
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
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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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
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
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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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

◦台北捷運地下街店長阿豪，趁店裡工讀生A女在櫃檯彎
腰填寫資料時，趁A女專注於填寫資料而不及抗拒之際，
以左手摟抱觸碰A女之左腰。

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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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是否構成性騷擾?

◦某地方法院書記官辱罵另一位女書記官是「只會生小孩的母
豬」。
◦一名男子被女同事責備亂開黃腔反擊說「你不黃？不黃還會跟
老公生小孩？」
◦某男在咖啡店點餐時見正妹店員，竟稱「我要吃妳」、「妳手
很嫩」、「小黃瓜好粗喔」等語，店員憤而報警，全案依性騷
擾防治法移送檢方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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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性騷擾時，怎麼辦?

◦向申訴時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
僱用人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向警察機關報案。

◦求診精神科
◦與諮商師進行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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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案例分享
◦乙男與甲女於民國109 年5 月間，均任職OO公司。

◦乙男於109 年5 月28日下午3 時13分許，在OO公司之實驗室內，見甲女
正在操作實驗設備，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突然伸手觸
摸甲女之胸部，經甲女以手揮開制止後，竟承前性騷擾之犯意，於同日
下午3 時15分許，乘甲女正在置放實驗設備而不及抗拒之際，以蹲下之
姿勢伸手觸摸甲女之胸部，甲女再次以手揮開制止，乙男隨即停手並起
身，而以此方式接續對甲女為性騷擾之行為。

◦主文：乙男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
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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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權勢性交案例分享
◦乙女為某大學之學生，被告則為係負責指導告訴人畢業製作專題之外聘
指導老師。

◦指導專題期間，被告不斷私下邀約乙女與其單獨出遊，乙女因擔心畢業
成績受影響而不敢拒絕被告。被告在每次出遊結束前都會駕車搭載乙女
前往汽車旅館，欲與乙女發生性行為，乙女拒絕後，被告竟惱羞成怒大
罵「現在是怎樣？我有逼迫你嗎？每次都不要是怎樣？」。

◦被告為滿足一己之性慾，利用權勢或該等關係所生其與乙女獨自相處之
機會，各基於利用權勢、機會為性交行為之犯意，以對乙女形成物理上
或心理上的強制狀態之手段，並已達違背其意願之程度，分別對告訴人
為妨害性自主犯行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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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2條之1第1項

◦本法所稱職場霸凌，指勞工於勞動場所①執行職務，因其②事
業單位人員利用➂職務或權勢等關係，④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
理範圍，⑤持續以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等之言詞或
行為，⑥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
生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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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申訴管道
◦職安法第22條之3第1項-向雇主提出申訴。

◦若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時-職安法第22條之3第1項但書
◦向雇主提起申訴、
◦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但被申訴人為政府機關（構）之
最高負責人時，則逕向其上級機關（構）提起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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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吹哨者保護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9條第4項

◦雇主不得對依本法提起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之工
作者，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
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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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勞資糾紛時要怎麼辦?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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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違反勞動法令的刑事責任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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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違反勞動法令的民事責任

◦民法第184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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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違反勞動法令的行政責任
◦勞動基準法

◦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退休金條例

◦全民健康保險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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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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